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由國

家教育研究院審定；申請教科用書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審查範圍、

審查程序、費額、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規格、成書修訂、稀有類

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及

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業務主管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訂定或調整收費基準，

並檢附成本資料，洽商該級政府規費主管機關同意，並送該級民意機關備

查後公告之：（第一款）行政規費：依直接材（物）料、人工及其他成本，

並審酌間接費用定之。（第二款）使用規費：依興建、購置、營運、維護、

改良、管理及其他相關成本，並考量市場因素定之。」規定，爰擬具高級

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及修訂費收費標準草案；其要點如次： 

一、 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申請教科用書審定或修訂之繳費方式、期限及費額。（草案第二條） 

三、 施行日期。（草案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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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

八條第二項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

八條第二項「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由國

家教育研究院審定；申請教科用書審定者之

資格、申請程序、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

額、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規格、成

書修訂、稀有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業務主管機關應依

下列原則，訂定或調整收費基準，並檢附成

本資料，洽商該級政府規費主管機關同意，

並送該級民意機關備查後公告之：（第一款）

行政規費：依直接材（物）料、人工及其他

成本，並審酌間接費用定之。（第二款）使

用規費：依興建、購置、營運、維護、改良、

管理及其他相關成本，並考量市場因素定

之。」規定，明定本標準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申請人依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

審定辦法規定，申請審定或修訂教科用書

時，應向國家教育研究院一次繳清下列費

用： 

一、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 審定：每冊新臺幣二萬五千

元。 

（二） 修訂：每冊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 

二、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

等學校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 審定：每冊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 

（二） 修訂：每冊新臺幣七千五百

元。 

一、 明定申請教科用書審定或修訂之繳費

方式、期限及費額。 

二、 現行申請人係依據教育部九十四年四

月七日訂定發布之高級中學教科用書

審定費收費標準及九十四年七月十九

日訂定發布之職業學校教科用書審定

費收費標準規定，申請高級中學及職業

學校教科用書之審定，並依下列費額向

徵收機關一次繳清審定費： 

（一） 高級中學： 

1. 審定：每套新臺幣二萬五千

元。 

2. 修訂：每套新臺幣一萬三千

元。 

（二） 職業學校： 

1. 審定：每冊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 

2. 修訂：每冊新臺幣七千五百

元。 

三、 因應本法已整併高級中學法及職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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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法相關規定，且本法第五條明定高級

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技術型、綜合

型、單科型，爰參酌上開二收費標準訂

定本標準，並增定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之審

定及修訂費收費標準。 

四、 經國家教育研究院於一百零六年十

月，依規費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整

全考量「辦理費用或成本變動趨勢」、

「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及「其他

影響因素」，檢討審定費及修訂費之收

費基準完竣，提出以下成本分析及建

議： 

（一） 有關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費

收費標準所定「申請審定」及

「申請修訂」之費額部分： 

1. 申請審定費額新臺幣二萬

五千元： 

（1） 原定費額占原成本

百分之九點五，經撙

節相關支出調降審

定成本後，原定費額

占現行成本提升至

百分之十一點六六。 

（2） 雖消費者物價指數

增加，考量教科用書

係我國教學之重要

依據及媒介，出版社

申請教科用書審定

並予以出版，屬具社

會公益事件，符合規

費法第十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收費基

準，屬於辦理管制、

許可、設定權利、提

供教育文化設施或

有其他特殊情形

者，得併考量其特性

或目的定之」之立法

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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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上，建議免予調

整。 

2. 申請修訂費額新臺幣一萬

三千元： 

（1） 原定費額占原成本

百分之三十八點六

九，惟目前修訂支出

及消費者物價指數

皆已增加，致原定費

額占現行成本降至

百分之十九點七九。 

（2） 考量出版社申請教

科用書修訂，主要係

改寫內容或調動章

節架構，且依據高級

中等學校教科用書

審定辦法第十七條

規定，出版社已可隨

時申請資料更新及

內容勘誤，以確保學

生學習內容之更新

及正確性。 

（3） 綜上，建議調升修訂

費額至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調升後之修

訂費額，占現行成本

可提升至百分之二

十二點八四。 

（二） 有關職業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費

收費標準所定「申請審定」及

「申請修訂」之費額部分：審

酌出版社於申請審定或修訂職

業學校教科用書之制度並未有

調整，且其成本之變化幅度極

小，爰其費額建議免予調整。 

五、 現行國家教育研究院並未受理申請審

定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及單科型高級

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未來若有受理申請

審定及修訂之需求，考量其制度均與現

行出版社申請審定或修訂職業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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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用書相同，爰有關其審定及修訂之費

額，亦均比照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一、 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 

二、 一百零七年度國家教育研究院受理申

請人申請修訂教科用書之期間，已於一

百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截止，爰第二條

第一款第二目修訂費額雖有調漲，惟尚

不致影響申請人權益，故本標準無訂定

過渡條文或另定施行日期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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